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08號

聲  請  人  

即債務人    王天富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何英明  

代  理  人  陳崇城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代  理  人  鄭俊煒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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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代  理  人  鄭明輝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代  理  人  黃勝豐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龐德明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施瑪莉  

代  理  人  王姿芳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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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白麗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石崇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楊聰賢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交通部公路總局高雄區監理所屏東監理站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瑞銘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佳信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劉芸秀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保  證  人  王茂成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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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人所提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

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應受如附件二之生活限

制。

保證人於債務人未按期履行如附件一所示更生方案，於更生方案

剩餘期數中，每期之金額範圍內，代負履行之責任。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

及財產狀況，可認其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

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且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

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

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於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以下

簡稱本條例）第64條第1項前段、第62條第2項定有明文。

二、查本件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112年度消債更字第67號

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在案，有上開裁定在卷可參，而債務人於

民國（下同）113年8月21日所提每月清償新臺幣（下同）1,

600元、履行期間六年、總清償金額115,200元、清償成數1.

89%之更生方案，經通知債權人以書面對更生方案表示意

見，其中債權人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具狀表示不

同意，其所表達之意見為：債務人清償債務成數過低等語。

經本院將債權人不同意更生方案意見轉知債務人後，並通知

債務人應將保單價值列入並提出履行可能之擔保，債務人嗣

於113年12月17日重行提出每月清償1,950元、分72期、履行

期間六年、總清償金額為140,400元之更生方案。

三、次查，債務人陳述其為工地之臨時工，雖無固定雇主，但仍

有薪資之固定收入，有債務人所提工作照片等在卷足憑。再

經本院審酌債務人之下列情事，可認其於113年12月17日提

出之更生條件已盡力清償，應予認可更生方案：

（一）查債務人更生方案所陳每月收入為20,000元，有債務人所

提財產及收入狀況報告書、債務人到院陳述之本院詢問筆

錄在卷可參。其每月收入20,000元雖低於本院112年度消

債更字第67號裁定所審認每月收入22,500元，然債務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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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工作性質上為臨時工、無固定雇主，並無相佐之證明文

件可提出。經本院職權調取債務人之勞保投保紀錄、稅務

閘門年度所得資料，其債務人自110年9月22日退保後，並

無後續勞保投保紀錄，且稅務閘門查詢之112年度所得為

0，是本院無從判斷其實際所得。是於有其他歧異認定證

明前，仍以債務人所陳報每月收入20,000元為認定依據。

又債務人所提出之更生方案，雖收入非屬固定，然為增清

償履行可能，另列有保證人王茂成願擔任履行保證，並提

出保證人同意書、身分證影本為證。是保證人王茂成既願

意擔任更生方案保證人，又經本院向稅務閘門職權調取該

保證人之112年度收入，因保證人有固定薪資收入，該保

證之提供足以擔保其債務人每月清償，得使本件更生方案

有履行之可能。

（二）就債務人有無納入更生方案之財產，經查其債務人名下有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險保單，有本院職權調取債

務人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債務人所提財

產狀況說明書、本院113年11月12日詢問筆錄等在卷可

稽。至於債務人所有商業保單，其保單價值為11,925元，

有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1月11日所出具保單

帳戶價值一覽表在卷可參，是此部分保單之價值11,925元

有攤計入更生方案之實益。

（三）就更生方案所列每月必要支出18,000元，因債務人前已向

本院提出每月支出明細等相關證明供審核，雖略高本院11

2年度消債更字第67號民事裁定所審酌17,076元。經本院

審酌債務人除個人支出外，尚需考量渠現年57歲，且債務

人到院陳稱因身體無法負荷工作多日等，堪認債務人更生

方案所列每月支出18,000元為合理。

（四）然觀本件債務人所提之更生方案，債務人每月收入為20,0

00元，加計名下財產之價值11,925元，於更生方案履行期

間（6年）可處分所得總額為1,451,925元（計算式：20,0

00×12×6+11,925＝1,451,925），扣除必要生活費用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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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6,000元（計算式：18,000×12×6＝1,296,000），餘

額為155,925元（計算式：1,451,925-1,296,000＝155,92

5）。則附件所示更生方案，以每月為一期清償金額1,950

元，清償總額為140,400元（計算式：1,950×12×6）＝14

0,400），已達前開餘額之90%（計算式：140,400÷155,92

5×100%＝90%）。本院審度債務人已將其每月所得及所有

財產價值合計，扣除其支出後餘額逾九成均用於清償債

務，足認其已盡力清償。

四、綜上所述，債務人所提之更生方案其清償金額高於聲請前二

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

用之數額，且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本院認為更生方案之條

件已盡力清償，且無本條例第63條所定不應認可之消極事由

存在，故不經債權人會議可決，逕行認可更生方案。另依本

條例第62條第2項規定，為促使債務人履行更生方案，並教

育其合理消費觀念，就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

前之生活程度，裁定如附件二之相當限制，爰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許智閔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六頁



.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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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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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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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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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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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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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08號
聲  請  人  
即債務人    王天富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何英明  
代  理  人  陳崇城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代  理  人  鄭俊煒  
相  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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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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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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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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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債權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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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龐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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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債權人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施瑪莉  
代  理  人  王姿芳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法定代理人  白麗真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法定代理人  石崇良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


法定代理人  楊聰賢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交通部公路總局高雄區監理所屏東監理站


法定代理人  李瑞銘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佳信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芸秀  




保  證  人  王茂成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所提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
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應受如附件二之生活限制。
保證人於債務人未按期履行如附件一所示更生方案，於更生方案
剩餘期數中，每期之金額範圍內，代負履行之責任。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其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且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於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64條第1項前段、第62條第2項定有明文。
二、查本件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112年度消債更字第67號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在案，有上開裁定在卷可參，而債務人於民國（下同）113年8月21日所提每月清償新臺幣（下同）1,600元、履行期間六年、總清償金額115,200元、清償成數1.89%之更生方案，經通知債權人以書面對更生方案表示意見，其中債權人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具狀表示不同意，其所表達之意見為：債務人清償債務成數過低等語。經本院將債權人不同意更生方案意見轉知債務人後，並通知債務人應將保單價值列入並提出履行可能之擔保，債務人嗣於113年12月17日重行提出每月清償1,950元、分72期、履行期間六年、總清償金額為140,400元之更生方案。
三、次查，債務人陳述其為工地之臨時工，雖無固定雇主，但仍有薪資之固定收入，有債務人所提工作照片等在卷足憑。再經本院審酌債務人之下列情事，可認其於113年12月17日提出之更生條件已盡力清償，應予認可更生方案：
（一）查債務人更生方案所陳每月收入為20,000元，有債務人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報告書、債務人到院陳述之本院詢問筆錄在卷可參。其每月收入20,000元雖低於本院112年度消債更字第67號裁定所審認每月收入22,500元，然債務人所陳工作性質上為臨時工、無固定雇主，並無相佐之證明文件可提出。經本院職權調取債務人之勞保投保紀錄、稅務閘門年度所得資料，其債務人自110年9月22日退保後，並無後續勞保投保紀錄，且稅務閘門查詢之112年度所得為0，是本院無從判斷其實際所得。是於有其他歧異認定證明前，仍以債務人所陳報每月收入20,000元為認定依據。又債務人所提出之更生方案，雖收入非屬固定，然為增清償履行可能，另列有保證人王茂成願擔任履行保證，並提出保證人同意書、身分證影本為證。是保證人王茂成既願意擔任更生方案保證人，又經本院向稅務閘門職權調取該保證人之112年度收入，因保證人有固定薪資收入，該保證之提供足以擔保其債務人每月清償，得使本件更生方案有履行之可能。
（二）就債務人有無納入更生方案之財產，經查其債務人名下有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險保單，有本院職權調取債務人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債務人所提財產狀況說明書、本院113年11月12日詢問筆錄等在卷可稽。至於債務人所有商業保單，其保單價值為11,925元，有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1月11日所出具保單帳戶價值一覽表在卷可參，是此部分保單之價值11,925元有攤計入更生方案之實益。
（三）就更生方案所列每月必要支出18,000元，因債務人前已向本院提出每月支出明細等相關證明供審核，雖略高本院112年度消債更字第67號民事裁定所審酌17,076元。經本院審酌債務人除個人支出外，尚需考量渠現年57歲，且債務人到院陳稱因身體無法負荷工作多日等，堪認債務人更生方案所列每月支出18,000元為合理。
（四）然觀本件債務人所提之更生方案，債務人每月收入為20,000元，加計名下財產之價值11,925元，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6年）可處分所得總額為1,451,925元（計算式：20,000×12×6+11,925＝1,451,925），扣除必要生活費用總額1,296,000元（計算式：18,000×12×6＝1,296,000），餘額為155,925元（計算式：1,451,925-1,296,000＝155,925）。則附件所示更生方案，以每月為一期清償金額1,950元，清償總額為140,400元（計算式：1,950×12×6）＝140,400），已達前開餘額之90%（計算式：140,400÷155,925×100%＝90%）。本院審度債務人已將其每月所得及所有財產價值合計，扣除其支出後餘額逾九成均用於清償債務，足認其已盡力清償。
四、綜上所述，債務人所提之更生方案其清償金額高於聲請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且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本院認為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且無本條例第63條所定不應認可之消極事由存在，故不經債權人會議可決，逕行認可更生方案。另依本條例第62條第2項規定，為促使債務人履行更生方案，並教育其合理消費觀念，就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裁定如附件二之相當限制，爰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許智閔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08號
聲  請  人  
即債務人    王天富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何英明  
代  理  人  陳崇城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代  理  人  鄭俊煒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代  理  人  鄭明輝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代  理  人  黃勝豐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龐德明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施瑪莉  
代  理  人  王姿芳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法定代理人  白麗真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法定代理人  石崇良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

法定代理人  楊聰賢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交通部公路總局高雄區監理所屏東監理站

法定代理人  李瑞銘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佳信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芸秀  


保  證  人  王茂成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所提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
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應受如附件二之生活限
制。
保證人於債務人未按期履行如附件一所示更生方案，於更生方案
剩餘期數中，每期之金額範圍內，代負履行之責任。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
    及財產狀況，可認其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
    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且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
    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
    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於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以下
    簡稱本條例）第64條第1項前段、第62條第2項定有明文。
二、查本件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112年度消債更字第67號
    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在案，有上開裁定在卷可參，而債務人於
    民國（下同）113年8月21日所提每月清償新臺幣（下同）1,
    600元、履行期間六年、總清償金額115,200元、清償成數1.
    89%之更生方案，經通知債權人以書面對更生方案表示意見
    ，其中債權人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具狀表示不同
    意，其所表達之意見為：債務人清償債務成數過低等語。經
    本院將債權人不同意更生方案意見轉知債務人後，並通知債
    務人應將保單價值列入並提出履行可能之擔保，債務人嗣於
    113年12月17日重行提出每月清償1,950元、分72期、履行期
    間六年、總清償金額為140,400元之更生方案。
三、次查，債務人陳述其為工地之臨時工，雖無固定雇主，但仍
    有薪資之固定收入，有債務人所提工作照片等在卷足憑。再
    經本院審酌債務人之下列情事，可認其於113年12月17日提
    出之更生條件已盡力清償，應予認可更生方案：
（一）查債務人更生方案所陳每月收入為20,000元，有債務人所
      提財產及收入狀況報告書、債務人到院陳述之本院詢問筆
      錄在卷可參。其每月收入20,000元雖低於本院112年度消
      債更字第67號裁定所審認每月收入22,500元，然債務人所
      陳工作性質上為臨時工、無固定雇主，並無相佐之證明文
      件可提出。經本院職權調取債務人之勞保投保紀錄、稅務
      閘門年度所得資料，其債務人自110年9月22日退保後，並
      無後續勞保投保紀錄，且稅務閘門查詢之112年度所得為0
      ，是本院無從判斷其實際所得。是於有其他歧異認定證明
      前，仍以債務人所陳報每月收入20,000元為認定依據。又
      債務人所提出之更生方案，雖收入非屬固定，然為增清償
      履行可能，另列有保證人王茂成願擔任履行保證，並提出
      保證人同意書、身分證影本為證。是保證人王茂成既願意
      擔任更生方案保證人，又經本院向稅務閘門職權調取該保
      證人之112年度收入，因保證人有固定薪資收入，該保證
      之提供足以擔保其債務人每月清償，得使本件更生方案有
      履行之可能。
（二）就債務人有無納入更生方案之財產，經查其債務人名下有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險保單，有本院職權調取債
      務人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債務人所提財
      產狀況說明書、本院113年11月12日詢問筆錄等在卷可稽
      。至於債務人所有商業保單，其保單價值為11,925元，有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1月11日所出具保單帳
      戶價值一覽表在卷可參，是此部分保單之價值11,925元有
      攤計入更生方案之實益。
（三）就更生方案所列每月必要支出18,000元，因債務人前已向
      本院提出每月支出明細等相關證明供審核，雖略高本院11
      2年度消債更字第67號民事裁定所審酌17,076元。經本院
      審酌債務人除個人支出外，尚需考量渠現年57歲，且債務
      人到院陳稱因身體無法負荷工作多日等，堪認債務人更生
      方案所列每月支出18,000元為合理。
（四）然觀本件債務人所提之更生方案，債務人每月收入為20,0
      00元，加計名下財產之價值11,925元，於更生方案履行期
      間（6年）可處分所得總額為1,451,925元（計算式：20,0
      00×12×6+11,925＝1,451,925），扣除必要生活費用總額1,
      296,000元（計算式：18,000×12×6＝1,296,000），餘額為
      155,925元（計算式：1,451,925-1,296,000＝155,925）。
      則附件所示更生方案，以每月為一期清償金額1,950元，
      清償總額為140,400元（計算式：1,950×12×6）＝140,400
      ），已達前開餘額之90%（計算式：140,400÷155,925×100
      %＝90%）。本院審度債務人已將其每月所得及所有財產價
      值合計，扣除其支出後餘額逾九成均用於清償債務，足認
      其已盡力清償。
四、綜上所述，債務人所提之更生方案其清償金額高於聲請前二
    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
    用之數額，且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本院認為更生方案之條
    件已盡力清償，且無本條例第63條所定不應認可之消極事由
    存在，故不經債權人會議可決，逕行認可更生方案。另依本
    條例第62條第2項規定，為促使債務人履行更生方案，並教
    育其合理消費觀念，就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
    前之生活程度，裁定如附件二之相當限制，爰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許智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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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所提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
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應受如附件二之生活限制。
保證人於債務人未按期履行如附件一所示更生方案，於更生方案
剩餘期數中，每期之金額範圍內，代負履行之責任。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其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且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於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64條第1項前段、第62條第2項定有明文。
二、查本件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112年度消債更字第67號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在案，有上開裁定在卷可參，而債務人於民國（下同）113年8月21日所提每月清償新臺幣（下同）1,600元、履行期間六年、總清償金額115,200元、清償成數1.89%之更生方案，經通知債權人以書面對更生方案表示意見，其中債權人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具狀表示不同意，其所表達之意見為：債務人清償債務成數過低等語。經本院將債權人不同意更生方案意見轉知債務人後，並通知債務人應將保單價值列入並提出履行可能之擔保，債務人嗣於113年12月17日重行提出每月清償1,950元、分72期、履行期間六年、總清償金額為140,400元之更生方案。
三、次查，債務人陳述其為工地之臨時工，雖無固定雇主，但仍有薪資之固定收入，有債務人所提工作照片等在卷足憑。再經本院審酌債務人之下列情事，可認其於113年12月17日提出之更生條件已盡力清償，應予認可更生方案：
（一）查債務人更生方案所陳每月收入為20,000元，有債務人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報告書、債務人到院陳述之本院詢問筆錄在卷可參。其每月收入20,000元雖低於本院112年度消債更字第67號裁定所審認每月收入22,500元，然債務人所陳工作性質上為臨時工、無固定雇主，並無相佐之證明文件可提出。經本院職權調取債務人之勞保投保紀錄、稅務閘門年度所得資料，其債務人自110年9月22日退保後，並無後續勞保投保紀錄，且稅務閘門查詢之112年度所得為0，是本院無從判斷其實際所得。是於有其他歧異認定證明前，仍以債務人所陳報每月收入20,000元為認定依據。又債務人所提出之更生方案，雖收入非屬固定，然為增清償履行可能，另列有保證人王茂成願擔任履行保證，並提出保證人同意書、身分證影本為證。是保證人王茂成既願意擔任更生方案保證人，又經本院向稅務閘門職權調取該保證人之112年度收入，因保證人有固定薪資收入，該保證之提供足以擔保其債務人每月清償，得使本件更生方案有履行之可能。
（二）就債務人有無納入更生方案之財產，經查其債務人名下有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險保單，有本院職權調取債務人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債務人所提財產狀況說明書、本院113年11月12日詢問筆錄等在卷可稽。至於債務人所有商業保單，其保單價值為11,925元，有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1月11日所出具保單帳戶價值一覽表在卷可參，是此部分保單之價值11,925元有攤計入更生方案之實益。
（三）就更生方案所列每月必要支出18,000元，因債務人前已向本院提出每月支出明細等相關證明供審核，雖略高本院112年度消債更字第67號民事裁定所審酌17,076元。經本院審酌債務人除個人支出外，尚需考量渠現年57歲，且債務人到院陳稱因身體無法負荷工作多日等，堪認債務人更生方案所列每月支出18,000元為合理。
（四）然觀本件債務人所提之更生方案，債務人每月收入為20,000元，加計名下財產之價值11,925元，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6年）可處分所得總額為1,451,925元（計算式：20,000×12×6+11,925＝1,451,925），扣除必要生活費用總額1,296,000元（計算式：18,000×12×6＝1,296,000），餘額為155,925元（計算式：1,451,925-1,296,000＝155,925）。則附件所示更生方案，以每月為一期清償金額1,950元，清償總額為140,400元（計算式：1,950×12×6）＝140,400），已達前開餘額之90%（計算式：140,400÷155,925×100%＝90%）。本院審度債務人已將其每月所得及所有財產價值合計，扣除其支出後餘額逾九成均用於清償債務，足認其已盡力清償。
四、綜上所述，債務人所提之更生方案其清償金額高於聲請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且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本院認為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且無本條例第63條所定不應認可之消極事由存在，故不經債權人會議可決，逕行認可更生方案。另依本條例第62條第2項規定，為促使債務人履行更生方案，並教育其合理消費觀念，就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裁定如附件二之相當限制，爰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許智閔



